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字〔2023〕89号
申请人：矫某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
申请人因不服被申请人*年*月*日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23年10月16日向本机关提出复议申请，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曲某某于2021年10月29日晚18时多许，以我放在我家门后的小孩折叠滑板车为由，先在楼道把车摔到楼梯上，我在家听到声音后，开门询问。曲某某来到我家门口直接边说“你想死!”边用早准备好的雨伞尖朝我面部捅来，在这情况下我想关门躲避，由于雨伞别着，没有成功关上门，曲某某借此时机闯入我家，薅住我头发连续性的朝我面部头部及全身殴打。被打时4周岁的儿子全程在场，孩子惊吓嗷嗷哭，我经十天住院治疗诊断，面部头部及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左侧鼻颌骨突骨折、脑震荡、左耳道充血局部出血，经司法鉴定为轻微伤。此案件曲某某先动手，再私闯住宅伤人，我在没办法情况下顺手摸到放在客厅门口边鞋架旁装修剩余的木方，进行防卫，瓦房店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对曲某某处罚过轻，对此结果进行复议。

被申请人称：一、我局作出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号行政处罚决定具有职权和法律依据。我局作出案涉行政处罚的职权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二、我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我局认定的事实：2021年10月29日18时许，在某小区一楼道内，曲某某酒后与矫某因琐事发生争执，后曲某某将矫某殴打致伤。该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案，曲某某酒后因对矫某摆放在门口的东西差点将其绊倒不满，将矫某放在门前的东西往楼下扔，矫某与曲某某因此发生争执，矫某指认曲某某将其打伤面部后在被拽头发的过程中随手拿起木方打伤曲某某，后二人互相争夺木方，证人证言能够证实在其到达案发现场时看到矫某面部已受伤，并看到曲某某一手拽矫某的头发一手与矫某争夺木方，矫某的陈述和证人证言等证据能够互相印证。而曲某某指认矫某将其打伤后与矫某撕扯中倒地后对矫某实施殴打，曲某某亦不认可其拽矫某头发的事实，曲某某的陈述与我局查明的事实不符，且无其他证据证实曲某某的陈述，故我局认定曲某某殴打矫某致伤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三、我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号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2021年10月29日我局受理案件，经调查取证、延长办案期限后，对第三人曲某某履行了处罚前告知程序，*年*月*日对第三人曲某某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并送达当事人。故我局对第三人曲某某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定程序。综上所述，我局认为第三人曲某某殴打他人一案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复议申请人矫某的复议请求无事实依据，请依法维持我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号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

经审理查明：2021年10月29日18时许，在某小区一楼道内，曲某某酒后与矫某因琐事发生争执，后曲某某将矫某殴打致伤。
被申请人于2021年10月29日受案，2022年1月5日某鉴定中心对矫某的伤情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损伤程度构成轻微伤，被申请人通过调查核实、询问当事人、证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于*年*月*日对曲某某作出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曲某某行政拘留八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5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本案中，被申请人具有做出案涉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被申请人接到报警后，依职权开展调查，并依据调查结果认定曲某某酒后与矫某因琐事发生争执，后曲某某将矫某殴打致伤。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1年10月29日受理案件，于*年*月*日作出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办案期间进行了两次司法鉴定，第一次司法鉴定受理日期为2021年12月23日，鉴定作出时间为2022年1月5日；第二次鉴定受理日期为2022年7月14日，鉴定作出时间为2022年8月9日。被申请人办案期限在扣除鉴定期间后超出了上述法定期限，程序违法，但未对申请人的实体权利产生实质性影响，故被申请人超过办理治安案件期限的行为，应视为被申请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的瑕疵，被申请人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应当加以注意，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确认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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